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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关闭国有煤矿矿办小井和乡镇煤矿停产整顿的紧急通知 

（国务院 2001 年 6 月 13 日发布 国办发明电[2001]25 号） 

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关闭国有煤矿矿办小井和乡镇煤矿停产

整顿的紧急通知》（国办发明电［2001］25 号，以下简称《紧急

通知》）下发后，各地区、各有关部门认真贯彻落实，关闭整顿

小煤矿 （含国有煤矿矿办小井、国有煤矿以外的各类小煤矿，下

同）和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取得了一定成绩。但是，由于一些地区、

部门和单位认识不足，监管不力、执法不严，关闭整顿小煤矿工

作仍存在不少问题，突出表现在：部分地区国有煤矿矿办小井并

没有全部关闭，乡镇煤矿停产整顿流于形式，以停代整；一些已

关闭小煤矿擅自恢复生产的现象比较严重；一些地区整顿验收标

准不够严格，小煤矿重大、特大 伤亡事故仍时有发生，不但给国

家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严重损失，而且造成极坏的社会影响。

为进 一步做好关闭整顿小煤矿和煤矿安全生产工作，促进煤炭工

业形势的根本好转，经国务院同意，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
一、加快小煤矿关闭工作进度 

（一）凡属“四个一律关闭”的小煤矿，即国有煤矿矿办小

井、国有煤矿矿区范围（即国有煤矿采 矿登记确认的范围）内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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小煤矿、不具备基本安全生产条件的各类小煤矿、“四证”（即

采矿许可证、 煤炭生产许可证、营业执照和矿长资格证书）不全

以及生产高灰高硫煤炭（灰分超过 40%、含硫超过 3%）的小煤

矿，必须按照《紧急通知》有关规定全部予以关闭。未按《紧急

通知》要求时限完成关闭 任务的地区，必须采取有效措施，尽快

实现关闭目标；关闭任务重的地区也要加快进度，确保在 2001

年 10 月底前全部关闭。 

（二）小煤矿的关闭工作必须达到以下要求：凡属应予关闭

的小煤矿，政府有关部门要限期注销或 吊销证照，炸毁井筒，填

平场地，发布公告，并按要求恢复地表植被或复垦。 

（三）对已关闭而又擅自恢复生产的小煤矿，一律按无证开

采论处，由省级人民政府组织煤炭管理 、国土资源、工商行政管

理、公安、监察、环保等部门和煤矿安全监察机构，依法予以关

闭。同时，要 严肃追究有关直接责任人和当地政府负责人的责任；

构成犯罪的，要依法移送司法机关，追究刑事责任。 

（四）妥善处理关闭小煤矿工作中的有关问题。 

1．地方政府要根据国家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规定，妥善安

置被关闭小煤矿的职工，属于城市居民并已参加失业保险的，要



 - 3 - 

按规定发放经济补偿金并享受失业保险待遇；符合享受城市居民

最低生活保 障条件的，按规定享受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。

对农民合同制工人，发给经济补偿金；本单位已缴纳了失业保险

费的，按规定支付一次性生活补助费。对国有煤矿矿办小井中与

国有煤矿签订劳动用工合同且合同期未满的职工，由所在煤矿重

新安置。对已被所在煤矿安置或失业后重新就业的职工，要接续 

社会保险关系，继续缴纳社会保险费。 

2．关闭小煤矿过程中发生的费用，原则上由地方承担。关闭

小煤矿和职工安置任务重、地方财政确有困难的地区，由中央财

政予以适当补助。 

二、加大小煤矿整顿工作力度 

（一）《紧急通知》规定应予关闭之外的所有小煤矿，均列

入此次整顿的范围。小煤矿的整顿工作要坚持高标准、严要求，

整顿的重点是：煤矿矿井通风，以及防瓦斯、防尘、防火（以下

简称“一通三 防”）等安全设施的建设是否符合规定要求；安全

生产是否符合煤矿安全规程和技术规范；煤矿矿长是否具备安全

专业知识，特殊工种作业人员是否有职业资格证书；煤矿开采是

否符合环保要求，排放污染物是否达到环保标准；资源利用是否

合理，矿业秩序是否良好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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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小煤矿整顿工作原则上于 2001 年年底前结束，经整

顿后仍不符合有关规定的，一律依法关闭。经整顿后保留的小煤

矿必须符合以下条件：具备安全生产条件和事故防范能力；布局

合理，规模 适度，符合环保要求；矿长和特殊工种作业人员取得

职业资格证书，持证上岗。 

（三）整顿后保留的小煤矿，经验收合格后方可恢复生产。

验收工作由省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，并负责组织实施。小煤矿验

收标准由各省级人民政府按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》、

《中华人民共 和国煤炭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

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山安全法》及煤矿安全规程等相关规

定和要求组织制定。验收合格的小煤矿，由验收人员及乡（镇）、

县（市、区）、市（地）政 府负责人逐级签字，经省级人民政府

批准，并由省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核发“四证”后，方可恢复生

产 。对在验收中失职渎职、弄虚作假的单位和个人，要依据有关

规定，严肃追究有关责任人的责任。 

（四）各级监督、执法部门要严格执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矿

产资源法》和相关法律法规，严禁采矿权人以承包、转包和租赁

等方式，将部分和全部采矿权转给他人开采。对已有的以承包、

转包等方式开 采矿产资源的，要认真清理，并依法严肃处理。 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3059


